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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简介

公司名称：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Huide� Science�&�Technology�Co.,

Ltd

注册地址：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春华路 180 号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钱建中

经营范围：化工科技、新材料科技、信息科技、计算机科

技、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聚氨酯树脂的生产，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详见

许可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本公司系由上海汇得化工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创立大会暨第一

次股东大会审议同意，由汇得有限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以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

净资产人民币 357,779,553.67 元扣除储备基金 10,906,

696.16 元后按照 1:0.23 的比例折为股份公司股份 8,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 元），余额 266,872,857.51 元计入公司资本

公积，汇得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取得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10116662478847M。

（二）发起人

公司的发起人为汇得集团、颜群、湛然合伙、涌腾合伙，

均为汇得有限的股东。 股份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汇得集团 3, 800.00 47.50

2 颜 群 2, 400.00 30.00

3 湛然合伙 1, 300.00 16.25

4 涌腾合伙 500.00 6.25

合 计 8, 000.00 100.00

（三）发行人改制设立前后，主要发起人拥有的主要资

产和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

公司的发起人为汇得集团、颜群、湛然合伙、涌腾合伙。

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前， 汇得集团主要业务为对外

投资。 汇得集团的主要资产为座落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

镇沪南路 3736 弄 8 号的土地与其地上房屋以及对外投资

股权，汇得集团除持有汇得科技 47.50%股份以外，其他股权

投资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

比例

主要业务

1

上海浦东江南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张建军 2010/4/12 10, 000.00 9.80% 货币金融服务业务

2

上海浦东新区致广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孟 煜 2010/12/22 10, 000.00 10.00%

发放贷款及相关的咨

询活动

3

江苏江南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陆向阳 2009/12/30 801, 627.72 0.34% 货币金融服务业务

4

上海澄进商务咨询

有限公司

颜 群 2011/12/8 50.00 80.00% 无实际经营业务

5

上海涟颖实业有限

公司

颜 群 2011/1/10 100.00 80.00% 无实际经营业务

颜群的主要股权投资为持有汇得科技 30.00%的股份、

汇得集团 20.00%的股权、澄进商务 20.00%的股权、涟颖实业

20.00%的股权、湛然合伙 7.692%的合伙份额。

湛然合伙和涌腾合伙均为公司员工的持股平台， 无实

际经营业务， 其主要资产分别为持有汇得科技 16.25%、

6.25%的股份。

公司改制设立股份公司后，发起人汇得集团、颜群、湛

然合伙、 涌腾合伙的主要资产及实际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

生变化。

三、有关股本的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

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8,000 万股，本次拟发行新股

不超过 2,666.6667 万股。

本次发行上市后，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的流通

限制自愿锁定承诺如下：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颜群承诺：“1、自汇得科技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

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汇得科技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

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

价作相应调整）。 3、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

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本人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主观

原因而放弃履行前述承诺。 ”

本公司控股股东汇得集团承诺：“1、自汇得科技股票上

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上述锁定期届满后 2 年内，本公司减持汇得

科技股票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汇得科技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

发行价， 本公司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汇得科技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

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

整）。 ”

本公司股东湛然合伙承诺：“1、自汇得科技股票上市之

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或间

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

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锁

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汇得科技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若汇得科技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

价作相应调整）。 ”

本公司股东涌腾合伙承诺：“自汇得科技股票上市之日

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

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且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

东钱洪祥、范汉清、邹文革、顾伟夕、李兵承诺：“1、自汇得科技

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

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上述锁

定期届满后 2 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 汇得科技上市后 6 个月内如股票连续 20 个

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公司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后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作相应调整）。 3、除前

述锁定期外， 在本人担任公司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4、上述承诺

不因本人在汇得科技职务调整或离职而发生变化。 ”

担任公司监事且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徐强、黄诚、严

冰卿承诺：“1、自汇得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除前述锁

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公司的监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

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上述承诺不因本人在汇得科

技职务调整或离职而发生变化。 ”

（二）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东类别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

股数（万股） 比例（%） 股数（万股） 比例（%）

有限售流通股 8, 000.00 100.00 8, 000.00 75.00

其中：

汇得集团 3, 800.00 47.50 3, 800.00 35.62 36个月

颜 群 2, 400.00 30.00 2, 400.00 22.50 36个月

湛然合伙 1, 300.00 16.25 1, 300.00 12.19 36个月

涌腾合伙 500.00 6.25 500.00 4.69 12个月

本次拟发行新股 - - 2, 666.6667 25.00 -

合 计 8, 000.00 100.00 10, 666.6667 100.00 -

（三）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公司的股东为汇得集团、颜群、湛然合伙、涌

腾合伙，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如下：

1、汇得集团 100%股权由钱建中、颜群共同持有，其中，钱

建中持有 80.00%股权，颜群持有 20.00%股权，钱建中、颜群为

夫妇关系；

2、湛然合伙由钱建中通过其个人独资公司鸿砚投资（湛

然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控制；

3、涌腾合伙的合伙人之一许冬为钱建中的外甥，其持有涌

腾合伙 0.30%的合伙份额， 许冬的配偶蒋丽文持有涌腾合伙

0.20%的合伙份额。

除上述之外，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

公司主营业务为聚氨酯树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

术服务。

公司主营业务突出，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打造“汇得” 牌

聚氨酯树脂产品。 多年来，公司始终根据聚氨酯行业发展趋势

及下游应用需求的变化，以客户的实际需求为核心，重视技术

创新和产品研发，持续优化生产工艺和配方，实现产品的定制

化、差异化，持续提升产品品质的优良性和稳定性。 同时，公司

通过自有的销售渠道及时了解下游客户及最终消费者的需求

变化情况，通过技术团队的产品开发，为客户提供“产品 + 技

术” 的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为高新技术企业，并拥有省级技术研发中心。 目前公

司拥有发明专利 26 项。 公司主要的发明专利技术为革用聚氨

酯相关技术，此外，研发团队已自主研发出水性聚氨酯、无溶

剂型聚氨酯、聚氨酯改性体、聚氨酯弹性体等代表行业未来发

展方向的先进技术，为公司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公司通过不

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持续改善产品结构，增加产品附加

值，提高公司整体竞争力。

（二）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产品包括革用聚氨酯、 聚氨酯弹性体原液与聚

酯多元醇。

革用聚氨酯主要用于生产聚氨酯合成革， 将革用聚氨酯

（作为涂层）涂覆于基布表面可以生产聚氨酯合成革。 合成革

的耐曲折性、耐候性、耐磨性等物理性能指标以及手感、外观

等特性主要是受革用聚氨酯的性能和品质的直接影响。 根据

生产工艺不同，革用聚氨酯可分为溶剂型、无溶剂型和水性聚

氨酯三种类型。 由于溶剂型聚氨酯的品质、性能指标相对更加

稳定，且下游客户习惯生产溶剂型聚氨酯合成革产品，因此目

前合成革行业的采购需求以溶剂型革用聚氨酯为主。

聚氨酯弹性体原液经过混合反应可以制成聚氨酯弹性

体。 简单的说，就是两种聚氨酯弹性体原液，氢基组份与异氰

酸酯组份计量混合反应定型成聚氨酯弹性体。 聚氨酯弹性体，

也称弹性体，由于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被广泛地用于高端功

能性合成革、鞋材（鞋底料）、电缆、管材、汽车、航空、医疗、薄

膜等众多行业。

聚酯多元醇是由多元醇和多元酸反应生成。 公司生产聚

酯多元醇主要是用于生产聚氨酯产品， 公司也将部分聚酯多

元醇直接销售。

主要产品 最终用途

革用聚氨酯

箱包、服装、鞋材、家具、运动器材、电子产品包装、汽车内饰

等

聚氨酯弹性体原液 鞋底材料、电缆、管材、高端合成革、薄膜等

聚酯多元醇 各类聚氨酯的生产

（三）产品销售方式和渠道

公司采用直销模式，向客户直接销售产品。 公司已经建立

了覆盖下游行业主要客户的销售渠道网络， 重视并提供产品

在售前、售中、售后的技术服务，提高产品附加值。

公司客户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集中特征， 公司按区域配

备专门的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通过收集市场变化趋势、客户需

求信息，将市场信息反馈公司研发部，以协助客户进行产品技

术开发。 公司强调顾问式服务和引导式销售，根据客户需求设

计产品性能和工艺，满足并引导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定制化

产品。

（四）所需的原材料

公司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为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

（MDI）、己二酸（AA）和二甲基甲酰胺（DMF）。 报告期内，

该三种原材料合计占主营业务成本的比重相对平稳， 维持在

65%左右。

（五）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格局

目前我国是全球最大的革用聚氨酯生产、消费大国。 国内

的革用聚氨酯生产厂商数量众多，但普遍规模较小。 提高革用

聚氨酯产品附加值的主要方法是产品要能够满足客户对功能

性和品质的要求， 而在行业内主要是几家规模较大的企业才

能够生产出具有定制化功能并保证品质稳定、 按客户要求及

时供货的革用聚氨酯产品。

2、行业竞争的主要表现

革用聚氨酯产品的生产过程所需时间较短， 行业发展也

较为成熟且充分竞争。 而决定生产企业实际产量的主要因素

是市场需求，要求生产企业具备持续研发能力（研发出能够满

足客户需求的功能性、品质稳定的产品）、为客户在产品使用

方面提供技术服务（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能力、及时供货

能力和能够保证产品优质且质量稳定的生产、管理能力。

3、行业内的主要企业及其市场份额

根据中国聚氨酯工业协会统计，截至 2016 年底，我国革用

聚氨酯生产企业年产量 10 万吨以上的共有约 5 家（关联企业

产量合并计算），主要集中在浙江、上海、江苏、福建等地区。具

体产量及排名情况如下：

排名 公司名称 主要生产基地

2016年产量（万

吨）

占全国产量比例

1 华峰集团 浙江、上海、广东 25 12.57%

2 旭川化学 江苏、浙江 24 12.21%

3 华大化学 浙江、江苏、山东 15 7.38%

4 汇得科技 上海 12 6.11%

5 禾欣控股 浙江、福建 10 5.09%

上述企业中，除发行人外，其他公司均有多个生产基地。

发行人目前只有位于上海金山化工区的一个主要厂区， 但发

行人单个厂区的产量较高。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的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折旧年限 原 值 累计折旧 净 值 成新率

房屋建筑物 5-20年 5, 127.58 2, 044.12 3, 083.47 60.13%

机器设备 5-10年 4, 709.16 2, 409.98 2, 299.18 48.82%

运输设备 4年 2, 296.06 1, 357.53 938.53 40.88%

电子设备 3-10年 310.59 248.89 61.70 19.87%

其他设备 3-10年 7, 789.68 5, 260.02 2, 529.65 32.47%

装修费 3年 822.55 628.03 194.52 23.65%

合 计 21, 055.62 11, 948.57 9, 107.05 43.25%

（二）主要产品生产所需生产设备

公司主要生产设备系通过外购取得，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如下：

设备名称 数 量 成新率 净值（万元） 分布情况

反应设备 41套 32.20% 520.10 汇得科技

实验设备 18套 36.67% 401.04 汇得科技

废气检测设备 1套 95.00% 91.55 汇得科技

天然气存储设备 1套 60.83% 80.90 汇得科技

配电设备 1套 23.33% 77.73 汇得科技

污水处理设备 1套 27.92% 51.45 汇得科技

废气处理装置 5套 76.67% 17.51 汇得科技

真空泵冷冻水冷凝器 1台 75.00% 9.29 汇得科技

（三）房屋建筑物情况

1、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

下：

权证编号 房屋地址

所有权

人

房屋

类型

建筑面积

（平方米）

使用期限

他项权

利

沪房地金字（2016）第

017672 号

上海市金山卫镇春华

路 180 号

汇得

科技

工厂 20, 391.80

2008 年 4 月

16 日至 2058

年 4 月 15 日

抵押

2、公司租赁的房屋及建筑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仍在履行的房屋

及建筑物租赁情况如下：

（1）2015 年 8 月 28 日，汇得科技与上海联住实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联住实业” ）签署租赁协议，约定汇得科技向

联住实业租赁上海市金山区海秀路“梦想家园” 3 幢（5、6 号）

一至六层的房屋，作为员工宿舍，租赁面积 2,766.91 平方米，租

赁期限 5 年，第一至第三年月租金为 37,796 元，第四至第五年

月租金为 39,686 元。 本租赁已在上海市金山区房地产登记处

办理了房屋租赁登记，租赁登记号为金 201518019684。

（2）2014 年 2 月 10 日，常州普菲特与常州市减速机厂有

限公司签署租房协议， 约定常州普菲特向出租人租赁武进区

南夏墅工业园的 1 号房，作为办公用房，租赁面积 32 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 2014 年 3 月 8 日至 2019 年 3 月 7 日， 年租金 5,

000 元。

（3）2018 年 1 月 4 日， 鸿得聚氨酯与汇得集团签署租赁

协议， 约定鸿得聚氨酯向汇得集团租赁上海市浦东新区沪南

公路 3736 弄 8 号房屋，作为办公、仓储场地，租赁面积 6,800

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月租金为 16 万元。 ·

（4）2018 年 1 月 1 日， 常州韵祺与常州玖谱电子有限公

司签署房屋租赁合同， 约定常州韵祺租赁常州玖谱电子有限

公司位于常州市奔牛运南西路 203 号的房屋作为办公用房，租

赁办公室面积 1,794.21 平方米， 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年租金为 15 万元。

（四）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拥有的无形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原值 累计摊销额 账面净值

土地使用权 4, 371.86 461.83 3, 910.03

污染物排放权 28.87 3.37 25.50

合 计 4, 400.73 465.20 3, 935.53

公司账面无形资产主要为拥有的土地使用权，除此之外，

公司还拥有商标、专利等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

权证编号 土地座落

所有权

人

使用权面积

（平方米）

使用权取得

方式

用途 使用期限

他项

权利

沪房地金字

（2016）第

017672 号

金山卫镇春

华路 180 号

汇得

科技

58, 506.6 出让 工业

2008年 4 月 16 日

至 2058 年 4 月

15 日

抵押

闵（2017）福鼎

市不动产权第

0008285 号

龙安工业项

目集中区

LA16-3

福建汇

得

71, 530.00 出让 工业

至 2067 年 6 月 1

日止

无

2、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拥有的注册商标

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名称 注册号 注册有效期限

核定使用商

品

所有

权人

取得方式

1 6849355

2010年 11 月 21 日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

第 1 类

汇得

科技

转让取得

2 12461369

2015年 3 月 7 日至 2025

年 3 月 6 日

第 1 类

鸿得聚氨

酯

原始取得

上述商标均为公司合法取得，不存在争议、潜在纠纷或风

险。

3、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共拥有 26 项专利，

全部为发明专利，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有效期限

专利

类型

专利权

人

1

一种耐水解性好的烙印变色

湿法聚氨酯树脂

ZL201310526607.9

2013 年 10 月 29 日至

2033 年 10 月 28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

一种可染色羊巴仿麂皮聚氨

酯树脂及制备方法和制作合

成革的方法

ZL201310688971.5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33 年 12 月 15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3

一种单组份高固含量低结晶

性聚氨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210491744.9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32 年 11 月 26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4

一种易染色脂肪族聚氨酯树

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40158.7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1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5

一种合成革用湿式软质聚氨

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0710040022.0

2007 年 4 月 26 日 至

2027 年 4 月 25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6

一种用于合成革底料的聚酯

多元醇及其制备方法

ZL200710040023.5

2007 年 4 月 26 日 至

2027 年 4 月 25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7

一种耐水解、剥离强度高的湿

式聚氨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0710040024.X

2007 年 4 月 26 日 至

2027 年 4 月 25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8

一种聚氨酯合成革用拨水剂

及制备方法

ZL201010287377.1

2010 年 9 月 20 日 至

2030 年 9 月 19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9

一种高密度鞋革用聚氨酯树

脂及制备方法

ZL201010512577.2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9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0

一种耐久性沙发革用聚氨酯

树脂及制备方法

ZL201010512578.7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9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1

一种高亮防粘聚氨酯树脂及

应用

ZL201010512580.4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9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2 一种鞋用透气吸水 PU树脂 ZL201010512590.8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9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3

一种聚氨酯树脂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

ZL201010297164.7

2010 年 9 月 29 日 至

2030 年 9 月 28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4

一种低泡耐老化合成革用湿

法聚氨酯树脂及制备方法

ZL201210492267.8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32 年 11 月 26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5

超软质湿法压花型聚氨酯树

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ZL201010296169.8

2010 年 9 月 29 日 至

2030 年 9 月 28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6

一种热贴合用干法聚氨酯合

成革树脂材料、制备方法及用

途

ZL201110439855.0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1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7

一种高弹性吸水篮球革用湿

法聚氨酯树脂及制备方法

ZL201110440156.8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1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8

一种汽车座椅内饰用聚氨酯

合成革树脂及制备方法

ZL201310689193.1

2013 年 12 月 16 日至

2033 年 12 月 15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19

一种雨衣革用聚氨酯树脂及

其制备方法

ZL201310526585.6

2013 年 10 月 29 日至

2033 年 10 月 28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0

一种布料复合用反应性聚氨

酯热熔胶及其制备方法

ZL201410835385.3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4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1

一种植绒注塑用双组份二液

型聚氨酯粘接剂及其制备方

法

ZL201410836830.8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4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2

一种仿超纤合成革用湿法聚

氨酯树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410836855.8

2014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4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3

一种无溶剂合成革用聚氨酯

树脂及应用该聚氨酯树脂制

成合成革的方法

ZL201510061192.1

2015年 2 月 5 日至 2035

年 2 月 4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4

一种软质全聚醚型耐水解低

泡湿法聚氨酯树脂及其制备

方法

ZL201510974142.2

2015 年 12 月 21 日至

2035 年 12 月 20 日

发明

汇得科

技

25

一种无溶剂聚氨酯胶粘剂制

备及其应用

ZL201210491788.1

2012 年 11 月 27 日至

2032 年 11 月 26 日

发明

鸿得聚

氨酯

26

一种易染色芳香族聚氨酯树

脂及其制备方法

ZL201110439872.4

2011 年 12 月 23 日至

2031 年 12 月 22 日

发明

鸿得聚

氨酯

4、经营资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拥有的经营资质

如下：

序号 证书名称 持有人

发证

单位

证书编号

有效

期至

许可、登记、认定

内容

1 安全生产许可证

汇得

科技

上海市安 全

生产监 督管

理局

沪 WH 安许证字

（2016）0082

2019年 8 月

30 日

危险化学品生产： 生产

地址： 上海市金山区金

山卫镇春华路 180 号

（含易燃溶剂的合成树

脂、油漆、辅助材料、涂

料等制品 [闭杯闪点≤

60℃]（聚氨酯树脂））

2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汇得

科技

上海市安 全

生产监 督管

理局

沪安监管危经许

（2016）202452

（Z）

2018 年 10

月 29 日

经营品名： 甲苯二异氰

酸酯。 严禁超量储存、禁

忌物混合储存。 涉及特

别许可凭许可经营。

3

中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

关注册登记证书

汇得

科技

中华人民 共

和国金 山海

关

3119966641 - -

4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汇得

科技

上海市商 务

委员会

02206508 - -

5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汇得

国贸

上海市浦 东

新区安 全生

产监 督管理

局

沪（浦）安监管危

经 许 （2016）

201279

2019年 5 月

2 日

批发 （不带储存设施）

经营品名： 甲苯二异氰

酸酯。 上述经营场所内

不准存放危险化学品。

涉及特别许可凭许可经

营。

6

中国海关进出口

货物收发货人报

关注册登记证书

汇得

国贸

南汇海关 3116961478 - -

7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汇得

国贸

上海市商 务

委员会

02688319 - -

8

中国海关报关单

位注册登记证书

鸿得聚氨

酯

南汇海关 3116963908 - -

9

对外贸易经营者

备案登记表

鸿得聚氨

酯

上海市商 务

委员会

01794826 - -

10

危险化学品经营

许可证

普菲特化

工

常州市武 进

区安全 生产

监督管理局

苏 D（武）安经字

（2015）000246

2018 年 12

月 30 日

批发：N, N- 二甲基甲酰

胺、聚氨酯树脂（不含剧

毒化学品、 易制爆化学

品、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农药； 经营场所不得存

放危化品）。

11

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

常州

韵祺

常州市运 输

管理处

苏交运管许可常

字 320401339053

号

2021 年 11

月 24 日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

物专用运输（集装箱），

货物专用运输（罐式），

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

输（3 类，8 类）（剧毒化

学品除外）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情况

1、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

员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聚氨酯树脂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与技

术服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控股股东汇得集团

除控制本公司之外，未控制其他企业；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

颜群除控制本公司之外，还控制汇得集团、涟颖实业、澄进商

务、鸿砚投资、湛然合伙，除此之外，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颜

群未控制其他企业。汇得集团、涟颖实业、澄进商务、鸿砚投资、

湛然合伙均无实际经营业务。

综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未

以其他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

务，未拥有与本公司业务相同或相似的其他对外投资。 因此，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本公司不

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况。

2、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同业竞争，维护公司的利益和保

证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钱建中和颜群、控

股股东汇得集团及公司的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出具

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

公司实际控制人钱建中、颜群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

“（1）本人和本人的近亲属目前没有、并且今后也不会在与汇

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从事相同、相近或相似业务的企业、单

位进行投资或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人及本人近亲属控

制的其他公司、经济组织目前没有、并且今后也不会直接或通

过其他任何方式间接从事与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业务相

同或相近似的经营活动和业务，包括不投资、收购、兼并与汇

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有直接竞争的公司或者

其他经济组织。 本人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汇得科技造成

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对于本人直接和间接控股的

其他企业，本人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

总经理等）以及本人在该等企业中的控股地位，保证该等企业

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人相同的义务， 保证该等企业不与汇得

科技进行同业竞争。 如果本人所投资的全资、控股、参股企业

从事的业务与汇得科技形成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情况

的，本人同意通过合法有效方式，将与该等业务相关的股权或

资产，纳入汇得科技经营或控制范围以消除同业竞争的情形；

汇得科技有权随时要求本人出让在该等企业中的全部股份，

本人给予汇得科技对该等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并将确保有关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 （3）本人承诺如从第三

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汇得科技经营的业务存在同业竞争

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汇得科技，本人承诺采用任何

其他可以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以最终排除本人对该等商

业机会所涉及资产 / 股权 / 业务之实际管理、运营权，从而避

免与汇得科技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4）以上承诺自本人签

署之日起正式生效。 此承诺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如因本人及本

人近亲属控制的其他公司、经济组织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汇得

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本人均将予以赔偿，

并妥善处置全部后续事项。 ”

公司股东汇得集团就避免同业竞争作出承诺：“（1）截至

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并未以

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相同、

相近或相似业务， 并未拥有从事与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

可能产生同业竞争企业的任何股份、 股权或在任何竞争企业

有任何权益。 （2）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来不会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相竞

争的业务，不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兼并与汇得科技及其控

股子公司现有主要业务有竞争关系的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也

不会以任何方式为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竞争主体提供

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3）对于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其他

企业，本公司将通过派出机构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

经理等）以及本公司在该等企业中的控股地位，保证该等企业

履行本承诺函中与本公司相同的义务， 保证该等企业不与汇

得科技进行同业竞争。 如果本公司所投资的全资、控股、参股

企业从事的业务与汇得科技形成同业竞争或者潜在同业竞争

情况的，本公司同意通过合法有效方式，将与该等业务相关的

股权或资产， 纳入汇得科技经营或控制范围以消除同业竞争

的情形； 汇得科技有权随时要求本公司出让在该等企业中的

全部股权， 本公司给予汇得科技对该等股权在同等条件下的

优先购买权，并将确保有关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 （4）本公司

承诺如从第三方获得的任何商业机会与汇得科技经营的业务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的，将立即通知汇得科技，本公

司承诺采用任何其他可以被监管部门所认可的方案， 以最终

排除本公司对该等商业机会所涉及资产 / 股权 / 业务之实际

管理、 运营权， 从而避免与汇得科技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

（5）以上承诺自本公司盖章之日起正式生效。 此承诺为不可

撤销的承诺，如因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公司、经济组织

违反上述承诺而导致汇得科技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

害的，本公司均将予以赔偿，并妥善处置全部后续事项。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就避免同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作出承诺：“（1）除已经向相关中介机构披露的关联交易以

外， 本人以及本人可实际控制企业与汇得科技之间现时不存

在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应披露而

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本人及本人可实际控制企业将尽量

避免、减少与汇得科技发生关联交易。 如因客观情况导致必要

的关联交易无法避免的，本人及本人可实际控制企业将严格遵

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和 《上海汇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按照公平、合理、通常的商

业准则进行。 （3）本人承诺不利用汇得科技的董事、监事或者

高管地位，损害汇得科技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利益。 （4）本承

诺人目前没有、将来也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汇得科技及其控股

子公司现有及将来从事的业务构成同业竞争的任何活动，并愿

意对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5）对于由本人可实际控制的企业，本承诺人将通过派出机构

和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董事、总经理等）以及在该等企业中的

控股地位， 保证该等企业履行承诺函中与本承诺人相同的义

务，保证该等企业不与汇得科技进行同业竞争，并愿意对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汇得科技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

（二）报告期内公司的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销售商品 / 劳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的采购、销售商品 / 劳务交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关联采购

常州韵祺注 4 产品运输服务 2, 741.62 2, 069.14 1, 696.46

常州万桦注 1 回收 DMF 354.43 451.88 661.53

汇益国贸注 2 原材料 15.44 112.59 504.78

武进区湟里五蝶机械配件厂、武

进区湟里钱爵五金厂、 武进区湟

里钱芬琴五金厂注 3

包装桶 - - 2, 589.66

关联销售

常州万桦 聚氨酯树脂产品 2, 281.79 2, 342.83 2, 310.31

汇益国贸 原材料 48.00 624.46 1, 087.07

注 1：常州万桦在报告期内曾为公司的关联方，汇得集团

和万桦国际原分别持有其 39.6%、60.4%的股权， 两者于 2015

年 1 月 14 日各自对外转让了其全部股权，此后，常州万桦与公

司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但公司与常州万桦在报告期内交易仍

予以披露。

注 2：汇益国贸在报告期内曾为公司的关联方，颜群原持

有其 32%股权并担任监事， 颜群于 2016 年 7 月 5 日将所持股

权全部对外转让，并辞去了监事职务，此后，汇益国贸与公司

不再存在关联关系， 但公司与汇益国贸在报告期内的交易仍

予以披露。

注 3：武进区湟里五蝶机械配件厂、武进区湟里钱爵五金

厂、武进区湟里钱芬琴五金厂均为陈菊华、钱芬琴夫妇经营控

制的企业，且公司向该三家企业采购的是同一种商品，因此，

将此三家企业的采购金额合并计算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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